
关于《管城区街道 园区社会工作服务站

项目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

2021 年 5 月，区政府办公室出台了《管城区街道 园区

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现将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为进一步充实基层民政力量，解决一大批基层社会治理

和社会公共服务难题，贯彻落实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 4 部

门《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

能力的实施意见》(豫民〔2018〕2 号)、省民政厅等 21 部门

《关于加强河南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工

作发展的意见》（豫民〔2020〕4 号）、《河南省民政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豫民〔2020〕5 号）、《郑州市民政局关于

印发<郑州市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郑民文〔2021〕8 号)文件要求，我局起草了《管城

区街道 园区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实施方案（试行）》，提

出了管城区街道社工站建设的总体要求、职责体系、服务内

容、项目标准、时间安排和实施步骤、有关要求等。

一、提出全区街道社工站建设的目标任务

今年推进全区各街道社工站全覆盖，实现“区级一中心，

街道、园区一站点，村（社区）都有社工服务”，不断扩大

社会工作服务可及范围和受益人群，持续增强社会工作专业

作用和服务成效。



二、《方案》明确了社工站项目工作职责体系

区级民政部门在落实省、市级民政部门相关工作要求的基

础上，健全落实区、街道两级工作体系，加快推进项目实施。

（一）区级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社工站项目的组织实施，

制定年度实施计划，督促街道、园区为社工站提供必要的办

公场地和设施设备，每季度向省、市民政部门提交项目实施

情况报告；依法依规与承接主体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协

议），加强对承接主体的资金监管和服务监管，指导承接主

体配齐社工并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督促承接主体与驻站社

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月发放薪酬并办理“五险一金”、加强

人事档案管理。

（二）街道、园区社工站项目承接主体应向有关部门和

社会公众公开基本情况、专业资质、年度财务报告、社会服

务项目经验等相关信息；按照服务协议建立项目管理办法和

资金管理办法，配备专职社工，开展专业服务、业务培训和

内部督导工作，依法依规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定期向

民政部门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并接受民政、财政、审计等部

门的监督检查。

三、《方案》明确了街道社工站的服务对象

聚焦民政领域服务对象，主要是纳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资金保障范围的人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

临时救助对象、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以及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使用方向确定的其他

民政服务对象。



四、《方案》提出了社工站建设的具体标准

《方案》对社工站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硬件设置、制

度建设、人员配备、统一标识等方面明确标准，其中在人员

配置上，每个社工站至少配备 2 名驻站社工，驻站社工身份

为承接主体聘用的工作人员。驻站社工要求年龄 45 岁以下，

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资质人员优先，同等条

件下本地户籍人员优先，社工站项目主管应具备社会工作专

业资质，项目实施 2 年内所有驻站社工均要求具备社会工作

专业资质。

五、《方案》提出了社工站建设的时间安排和实施步骤

2021 年 7 月底前，各街道、园区社工站全部建成并运行。

2024 至 2025 年，总结提升各社工站项目服务成效，推动打

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民政基层服务网络。

最后，《方案》提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保障，严

格资金管理，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加强社工人才队伍

建设，建立健全“五社一心”工作机制，加强宣传交流，切

实推动全区街道社工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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